
 

证券代码：300708        证券简称：聚灿光电        公告编号：2022-026 

聚灿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 

2、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3、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4、会议召开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 年 2 月 23 日(星期三)14:00 

网络投票时间：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时间为：2022 年 2 月 23 日 9:15-9:25、

9:30-11:30、13: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 年 2 月

23 日 09:15 至 2022 年 2 月 23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5、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股东只

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方式中的一种，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

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6、股权登记日：2022 年 2 月 16 日(星期三) 



 

7、出席对象： 

（1）公司股东：截至股权登记日(2022 年 2 月 16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

告的方式出席股东大会及参加表决；不能亲自出席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

可书面委托授权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授权委托书见本通知附件)，或者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及相关人员等。 

8、现场会议地点：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月亮湾路 15 号中新大厦 32 楼

01-05 室聚灿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住所的会议室。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受苏州疫情影响，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公

司董事会聘请的见证律师均以视频通讯的形式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但受疫情影响，无现场投

票情形。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1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252,882,401 股，占上

市公司总股份的 46.5172％。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除上

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

的股东及授权代表以外）共计 14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21,409,135 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 3.9382％。上海天衍禾律师事务所律师视频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

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表决结合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合计持有股份

229,736,666股的关联股东回避了第6项的表决，合计持有股份231,473,266股的关

联股东回避了第15项议案的表决，合计持有股份129,245,978股的关联股东回避

了第16项议案的表决。经与会股东认真审议，通过了以下提案： 

 

提案 1.00 关于 2021 年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52,882,02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8％；反对 38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2％；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1,408,75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82％；反对

38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8％；弃权 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提案 2.00 关于 2021 年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52,882,02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8％；反对 38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2％；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1,408,75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82％；反对

38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8％；弃权 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提案 3.00 关于 2021 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52,882,02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8％；反对 38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2％；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1,408,75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82％；反对

38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8％；弃权 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提案 4.00 关于 2021 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52,782,02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03％；反对

100,38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9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1,308,75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311％；反对

100,38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0.4689％；弃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提案 5.00 关于续聘公司外部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52,882,02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8％；反对 38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2％；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1,408,75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82％；反对



 

38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8％；弃权 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提案 6.00 关于 2022 年度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3,144,45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45％；反对 1,28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5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1,407,85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40％；反对

1,28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60％；弃权 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提案 7.00 关于向银行申请贷款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52,782,2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04％；反对

100,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96％；弃权 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1,308,93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320％；反对

100,2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0.4680％；弃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提案 8.00 关于公司 2018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注销部分限制

性股票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52,882,2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9％；反对 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1％；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1,408,93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1％；反对

2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9％；弃权 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提案 9.00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相应变更登记手续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52,882,2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9％；反对 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1％；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1,408,93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1％；反对

2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9％；弃权 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提案 10.00 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52,881,1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5％；反对 1,28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1,407,85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40％；反对

1,28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60％；弃权 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提案 11.00 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52,882,2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9％；反对 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1％；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1,408,93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1％；反对

2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9％；弃权 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提案 12.00 关于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52,882,2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9％；反对 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1％；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1,408,93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1％；反对

2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9％；弃权 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提案 13.00 关于为公司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52,882,2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9％；反对 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1％；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1,408,93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1％；反对

2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9％；弃权 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提案 14.00 关于开展票据池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52,882,2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9％；反对 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1％；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1,408,93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1％；反对

2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9％；弃权 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提案 15.00 关于公司为董监高购买责任险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1,307,85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269％；反对

101,28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4731％；弃权 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1,307,85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269％；反对

101,28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0.4731％；弃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提案 16.00 关于公司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3,525,70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104％；反对

110,72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96％；弃权 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1,298,41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99.4828％；反对

110,72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0.5172％；弃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提案 17.00 关于 2021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52,882,02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8％；反对 38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2％；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1,408,75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82％；反对

38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8％；弃权 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受苏州疫情影响，上海天衍禾律师事务所指派韩宝律师、胡承伟律师以视

频通讯的形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本次股东大会的

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召集人员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

召集程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真实、合法、有效。具体内容详见刊载于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上海天衍禾律师事务所关于聚灿光电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五、备查文件  

1、聚灿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天衍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上海天衍禾律师事务所关于聚灿光电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聚灿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二月二十三日 

 


